
立法会五题：赌博政策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一月十四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黄成智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

局长曾德成的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曾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６日本会会议席上指出，政府赌博

政策的精神是不鼓励赌博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，有没有评估政府在过去３

年所推行与赌博有关的措施，有否贯彻「不鼓励赌博」的政策精神﹔如果评估结

果属肯定的话，有关措施的详情是甚么，以及有没有评估该等措施在落实上述政

策精神的成效﹔如有作出评估，结果是甚么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特区政府不鼓励市民赌博。我们一贯的政策，是把赌博活动局限于少数受规

范及监管的途径。目前，受规管的赌博途径主要是香港赛马会（马会）主办的赛

马博彩、足球博彩和六合彩。 

 

  现时，向马会发出的赛马博彩、足球博彩和奖券活动的牌照中，已加入多项

条款，要求持牌机构采取措施减少赌博对市民，尤其是青少年的不良影响，包括

不容许未成年人士进入投注场所、不可接受未成年人士的投注或向未成年人士派

彩、宣传或推广活动不可以将未成年人士作为目标、不可提供赊帐或接受信用卡

投注、不可在指定时段内，在电台或电视台播放广告等，持牌机构亦必须在投注

场所和投注网页中展示告示，就沉迷赌博可引致的严重问题作出警告，以及为问

题和病态赌徒提供的服务及设施的资料。 

 

  另一方面，我们通过平和基金举办一系列公众宣传教育活动，预防沉迷赌博

问题和遏止赌风。平和基金委员会刚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推出资助计划，鼓励社

区组织举办活动，预防赌博带来的祸害。 

 

  民政事务局于２００７年委托香港理工大学进行研究，了解香港人参与赌博

活动的情况及赌博行为，以及探讨防治问题赌博的工作成效及未来发展路向。平

和基金委员会正研究理工大学的报告，会就对病态赌徒的支援及预防工作的发展

方向，向民政事务局局长提供建议。政府在收到平和基金委员会的建议后，会向



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作出汇报。 

 

完 

二○○九年一月十四日（星期三） 


